
华泰财险附加运输中及承保地点的钱财条款（2025 版 CB-H） 

 

如果钱财（定义见下文）在相应的承保国家内发生损失，保险人将根据下述条款、责任

免除和条件向被保险人进行赔偿，但赔偿金额不高于以下责任限额： 

1、 责任限额 

以下情形下发生的任何一次钱财损失： 

（i） 在承保地点与任何银行或邮局间的运输途中发生，责任限额以明细表约定为准； 

（ii） 在承保地点发生，责任限额以明细表约定为准； 

对于在所有承保国家发生的损失，保险人承担的年度累计赔偿责任不超过明细表列明

限额。 

在本扩展条款下： 

1）在工作时间以外，被保险人或其授权的人士应当将存放钱财的保险箱和保险库的所

有钥匙和记录密码锁字母数字的备忘录带离承保地点进行保管，直至承保地点重新开

放； 

2）被保险人应当对所有承保的钱财进行恰当的书面记录，并允许保险人在合理时间检

查该等记录； 

2、 关于钱财的责任免除 

对于下述钱财，保险人不予赔偿： 

i）损失发生之日起五（5）个工作日内未发现的； 

ii）贬值、币值波动、支票无法兑现或使用伪造钱财所导致的损失； 

iii）绑架、炸弹威胁、骗局、敲诈勒索导致的损失； 

iv）书写错误或会计差错造成的短缺，且无法明确归于任何特定的事件； 

v）商业交易导致的损失； 

vi）未上锁和/或无人照看的车辆上发生的损失； 

vii）承保国家以外发生的损失或损害； 

viii）委托给被保险人或其员工以外的人士照看的钱财发生损失； 

ix）邮寄运输中的钱财发生损失；及 

如果存在其他保险承保相同的损失或利益，无论该其他保险项下的责任限额是否已用

尽，本扩展条款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参与赔偿。 



3、 下述用语具有如下定义： 

a） 工作时间： 

被保险人在承保地点开展业务的通常时间，并且在此期间，被保险人及其合伙人、

董事或通常保管承保钱财的员工应当实际处于承保地点。 

b） 钱财： 

包括但不限于货币和旅行支票、划线支票、划线邮政汇票、划线汇款单、划线银行

汇票、优惠券、邮资机中未到期的邮票、及信用卡预付(销售)票券，但不包括芯片

卡。 

 

 


